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5-126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召开
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会议延期后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
2、股权登记日（不变）：2025年12月17日
3、本次股东大会增加《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等21项相关议案。
4、除上述变更事项外，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八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115）中列明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5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

议，会议决定于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召开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2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
115）。

因统筹会议安排等相关工作需要，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期召开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将原定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的202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2025年12月26日召开。公司董事会于同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国城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于增加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等21项相关议案增加至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案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2025年11月8日及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相关公告。

国城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66.18%的股份，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具备《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
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案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为提高股东大会审议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事项提交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现对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6日14:3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7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6区19号楼16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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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审计机构选聘及评价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条件的提案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提案

本次交易基本方案

交易对方与交易标的

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交易的资金来源和支付安排

过渡期损益安排

业绩承诺及补偿

决议有效期

关于公司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权转让协议》的提案

关于公司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案

关于公司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提案

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及不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
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
效性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提案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提
案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提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
宜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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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案内容披露的具体情况
提案 1.00 和 2.00 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 3.00、4.00、6.00-9.00、

11.00-23.00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5.00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10.00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2月18日、2025年11月8日、2025年12月6日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特别提示

（1）全体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互联网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将对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3）提案 1.00、2.01、2.02、3.00-23.00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提案3.00-23.00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
原件；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
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3）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截止前，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电子邮件、传真以登记
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股东请仔细填写《授权委托书》（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

2、登记时间：2025年12月19日9:00-17:30
3、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六区19号楼16层
4、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六区19号楼16层
邮政编码：100070
联 系 人：杨广琦
联系电话：010-50955668
传 真：010-57090070
电子邮箱：investor@gcky0688.com
其他事项：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参阅本公告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5、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6、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7、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8、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9、《关于增加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10、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0688”，投票简称为“国城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或“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

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__________________作为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______先生/女士代表
本人（本单位）出席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
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如没有作出
明确投票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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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审计机构选聘及评价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提案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
提案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提案

本次交易基本方案

交易对方与交易标的

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交易的资金来源和支付安排

过渡期损益安排

业绩承诺及补偿

决议有效期

关于公司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
协议》的提案

关于公司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案

关于公司与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
及补偿协议》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提案

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及不适
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情形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提
案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提案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提案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提案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提案数：（8）

√
√
√
√
√
√
√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提案数：（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22.00

23.00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提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提案

√
√

委托人（或单位）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有效期限：
注：
1、每项议案只能有一个表决意见，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的栏目里划“√”；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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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

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矿业”、“上市公司”或“公司”）拟现金收购国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或“交易对方”）持有的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国城
实业”）的6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等相关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核查期间为国城矿业首次作出本次重组决议之日前六个月

至《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披露之前一日止，即2024年6月17日
至2025年11月7日。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等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专业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6、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7、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
三、自查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国城矿业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

变更明细清单》，自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内的相关机构和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
下：

（一）自然人在核查期间买卖国城矿业股票的情况

姓名

余玉琴

张涛

身份/职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员工张瑜的
母亲

国城实业总经理助理

交易日期

2025/10/27

2025/10/30

2024/6/27

2024/7/11

交易方向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成交数量
（股）

5,000

5,000

15,700

15,700

结余数量
（股）

5,000

0

15,700

0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国城矿业股票的行为，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均已出具了声明
和承诺，相关主要内容如下：

1、张瑜的直系亲属余玉琴
余玉琴出具了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
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重组的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重组
的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
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
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在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本人保证上述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张瑜
张瑜出具了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本人母亲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其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上市公司股票
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其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母亲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重组的相关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母亲
不存在利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本人不存在向包括本人母亲在内的任何人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若本人母亲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
人将促使本人母亲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在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本人保证上述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3、张涛
张涛出具了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
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重组的相关内幕信息，本人未参与本次重组
方案的制定及决策，不存在利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
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
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在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本人保证上述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相关机构在核查期间买卖国城矿业股票的情况
自查期间内，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数量存在变动，具体如下：

序号

1

2

账户性质

自营业务股票账户

融券专用证券账户

累计买入（股）

4,452,334

23,800

累计卖出（股）

4,462,261

30,400

核查期末持股数（股）

41,873

0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如下声明：
“上述账户买卖国城矿业股票的行为系基于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开数据进行的正常业务

活动，国信证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
信息不当流通，符合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等规定。国信证券上述账户买卖国城
矿业股票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联性，国信证券不存在公开或泄漏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
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除上述业务外，国信证券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国城矿业股票的
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自查结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卖情形的相关机构和
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在上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该等机
构及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国城矿业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
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障碍。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卖情形的相关机构和
人员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上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承诺真
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该等机构及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国城矿业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
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障碍。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卖情形的相关机构和
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并考虑到本次核查手段存在一定客观限制。本所律师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在前述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承诺函真实、准确、完整的
前提下，该等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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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国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持有的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实业”）60%的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国城实业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5〕第1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予以了高度重视，
已积极组织相关各方针对反馈意见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逐项予以落实。

目前，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完成了《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及回复，并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内容
进行公开披露，同时对重组报告书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予以补充更新。现对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
下：

重组报告书章节

重大风险提示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第四章 交易标的情况

第七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第十一章 风险因素分析

第十二章 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三章 对本次交易的结论性意见

《重组报告书》修订情况说明

补充“六、交易标的估值与历次估值差异较大且与业绩趋势不一致的风险”

1、补充“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三）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之“3、业绩及其他补偿的履约能力及保障措
施”；

2、在“六、本次交易相关方所做出的重要承诺”中修订关于标的公司部分股权冻结的承诺，补充交易对
方关于业绩及其他相关承诺的保障措施及违约责任的承诺

1、修订“二、历史沿革”之“（三）上市后的历次股本演变”中上市公司可转债的剩余数量和余额；
2、修订“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中国城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

修订“二、其他事项说明”之“（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中关于标的公司解
除部分股权冻结的情况

1、修订“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之“（四）股权质押及冻结情
况”中关于标的公司解除部分股权冻结的情况；

2、补充“十、许可他人使用自己所有的资产或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之“（六）被许可使用
工程机械”中关于标的公司工程机械租赁的情况

修订“（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合法”中关于标的公司解除部分股权冻结的情况

补充“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三)交易标的评估风险”之“3、交易标的估值与历次估值差异较大且
与业绩趋势不一致的风险”

补充“七、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之“（三）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自查情况”

补充“一、独立董事意见”之“（二）第十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内容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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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5日以现
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6区19号楼16层会议室召开。经全体监事
一致同意豁免提前发出会议通知的期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赵俊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和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问询
函》和公司回复情况，公司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
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

表决情况：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监事赵俊先生、周健芬女士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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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5日以现
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6区19号楼16层会议室召开。经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豁免提前发出会议通知的期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8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名。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吴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和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问询
函》和公司回复情况，公司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
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城先生、吴标先生、熊为民先生、邓自平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延期召开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延期召开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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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5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

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三号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刘毅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80人，代表股份125,470,0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84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16,544,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51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9人，代表股份8,925,5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30%。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8人，代表股份8,809,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8人，代表股份8,809,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52%。
5、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新增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35,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59%；反对1,191,80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99%；弃权42,9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4,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840%；反对1,191,8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289%；弃权42,9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1%。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刘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122,378,956股，当选。
2.02.候选人：选举王湧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122,500,992股，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刘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5,734,437股，当选。
2.02.候选人：选举王湧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5,856,473股，当选。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毕晓方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122,409,504股，当选。
3.02.候选人：选举孙卫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122,410,335股，当选。
3.03.候选人：选举何曙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意股份数122,422,744股，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毕晓方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5,764,985股，当选。
3.02.候选人：选举孙卫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5,765,816股，当选。
3.03.候选人：选举何曙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5,778,225股，当选。
4、关于修订及新增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4.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28,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72%；反对3,341,42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1%；弃权100,0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7,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342%；反对3,341,4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306%；弃权100,0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2%。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4.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38,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47%；反对3,327,91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24%；弃权104,1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7,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409%；反对3,327,9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773%；弃权104,1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18%。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4.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48,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30%；反对3,320,01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61%；弃权101,6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87,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590%；反对3,320,0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876%；弃权101,6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4%。

4.0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32,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00%；反对3,337,41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99%；弃权100,4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1,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751%；反对3,337,4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852%；弃权100,4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98%。

4.05、关于修订《内部问责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114,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58%；反对3,295,91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69%；弃权59,4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3,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116%；反对3,295,9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141%；弃权59,4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44%。

4.06、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53,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70%；反对3,314,73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9%；弃权101,8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2,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167%；反对3,314,7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277%；弃权101,8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7%。

4.07、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10,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23%；反对3,355,03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40%；弃权105,0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49,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229%；反对3,355,0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851%；弃权105,0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0%。

5、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76,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2%；反对1,297,71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3%；弃权96,0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5,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789%；反对1,297,7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12%；弃权96,0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98%。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聂东律师、张晓强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

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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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2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并于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1名，组成新一届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
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刘毅先生、王

湧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毕晓方女士、孙卫军先生、何曙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丛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相关董事个人
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1月 29日、2025年 12月 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5-100）。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刘毅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同意设立专门委员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董事会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刘毅、王湧和独立董事孙卫军组成，其中董事刘毅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毕晓方、孙卫军、何曙光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毕晓方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刘毅和独立董事孙卫军、何曙光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孙卫军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丛明和独立董事何曙光、毕晓方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何曙光为主任委员。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

毕晓方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董事会同意续聘刘毅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王湧先生、丛明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邬彤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德华女士为内部审计负责人、李凡女士为证券
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公司暂不聘任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暂由财务经理秦
菲女士代行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职责，期限至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之日止。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推进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选聘工作。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均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后，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姚凯先生、刘志青女士、翟新辉女士不再担
任公司监事，上述人员离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监事会成员均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姚凯先生、刘志
青女士、翟新辉女士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四、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022-87611660-8220
传真号码：022-87612379
电子邮箱：ir@jiuan.com
通信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3号
邮编：300190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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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新增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最新《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治理实际需要，公司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 1
名，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形成如下决议：
经公司工会提名，与会职工代表选举丛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丛明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简历详见《第七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00）。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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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通知时效要求。会议于2025年12月15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刘毅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6名，实

际参加的董事6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董事会选举刘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董事会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刘毅、王湧和独立董事孙卫军组成，其中董事刘毅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毕晓方、孙卫军、何曙光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毕晓方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刘毅和独立董事孙卫军、何曙光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孙卫军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丛明和独立董事何曙光、毕晓方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何曙光为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

失去委员资格。
三、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由刘毅先生担任公司总

经理、邬彤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经董事会成员认真讨论，决定聘任王湧先生、丛
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暂不聘任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暂由财务经理秦菲女士代行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职责，期限
至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之日止。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推动完成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的选聘工作。该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刘毅先生、王湧先生的简历详见2025年11月29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丛明先生、邬彤
先生、秦菲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
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聘任叶德华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等相关工作，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叶德华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决议聘任李凡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李凡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简历

丛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生。天津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2007年入职本
公司，历任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负责人、产品线主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智能产品部总监。

丛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56,2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要求。

邬彤，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生。2009年 10月毕业于法国里昂第二大学，获金融
（并购类）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 7月至 2017年 10月，担任 iHealthLabs Europe SARL（天津九安医疗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2017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邬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6,2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要求。

秦菲，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生，中国注册会计师。201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获
会计学本科学位。201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金融学硕士学位。2011年9月至2016年12月任安永会计师
事务所高级审计师，2016年12月入职至今，历任公司财务主管、财务副经理，现任公司财务经理。

秦菲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1,2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要求。

叶德华，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生。会计师，1989年9月至1996年5月任天津市天
山制冷设备公司财务部会计；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任斯维卡眼镜林(天津)有限公司会计；1997年6月至
2005年5月任公司成本会计、税务会计；2005年6月至2019年3月任公司采购部经理；2019年4月至2019年
8月担任公司审计主管，2019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叶德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5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相关人员任职要求。

李凡，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生。南开大学会计硕士学位。曾任职于华鑫证券天津
营业部综合管理部、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17年2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李凡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7,2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相关人员任职要求。


